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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人员在公司的经营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只

有把公司的产品或服务成功

销售出去了， 才可能实现公

司的盈利。

公司针对销售人员适用

的薪酬制度一般采取底薪加

提成的方式， 认为将销售业

绩和其收入挂钩才有利于促

进销售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对此， 我们从办理的多

起案件中发现， 公司对销售

人员薪酬制度设计是否合理、

以及是否在销售流程中设置

有效的监督机制， 将直接关

系到企业的经营风险。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

案例：

甲先生是乙公司的销售

经理， 乙公司规定销售经理

的工资实行基本工资加提成

的方式， 而提成的发放条件

是销售合同的签订。

刚开始， 甲先生代表乙

公司和客户签订销售合同的

数量、 金额及履行情况都比

较正常。

但是甲先生入职一段时

间之后， 其每月代表乙公司

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的金

额和数量均大幅提升， 而甲

先生直接基于此获得了每月

高达 10 多万元的提成。

但乙公司后来却慢慢发

现， 这些甲先生所签的销售

合同并没有正常回款。

乙公司经调查发现， 原

来甲先生出售的产品比乙公

司正常的销售价格低了 15%，

且付款周期放的非常长， 有

的长达 1 年之久。

按甲先生的这种做法， 等

于每对外销售 100 元的产品 ，

乙公司就要遭受 8 元的亏损 ，

而且还挤占了乙公司的流动资

金。

本案中的甲先生其实正是

利用乙公司销售人员薪酬制度

以及合同没有监督机制的漏洞，

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 但对

乙公司来说， 这种销售业绩完

全没有用处， 反而严重损害了

乙公司的利益。

实践中， 我们在代理一些

客户的案件中多次发现， 有时

明明卖方是知名跨国大企业 ，

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签

署的买卖合同条款却是对买方

十分有利， 对卖方十分不利。

例如， 卖方迟延交货要付

高额违约金， 买方迟延付款不

承担任何责任。

究其根本， 这多半和这个

公司的销售人员薪酬制度及销

售流程监督管理制度有关。

那么， 该如何防范公司销

售人员的法律风险呢？

我们认为， 公司销售人员

的薪酬制度以及销售流程的监

督管理制度很重要， 如规定支

付提成工资前提不仅要签署销

售合同， 而且货款还要在一定

时间内到位； 规定销售价格不

能低于某个价格； 规定业务部

门定期回顾销售合同条款条件

及履行情况； 规定达到一定金

额的合同需要经过律师审核等

等。

如果公司有健全且合理有

效的制度设计， 将大大降低本

文案例中公司经营风险的发生

概率。

对销售人员的法律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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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当当网创始人李国

庆率人去公司夺公章事件引发

了热议。 有人说， 李国庆的行

为十分不明智， 抢夺公章并不

能掌管公司， 公章拿了又有何

用？

但从李国庆的角度来看 ，

他显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毫无

意义， 这一风波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来分析：

一是股权角度。

运营当当网的北京当当科

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根据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俞

渝女士占有公司 64.2%的股权，

为公司的大股东。 但李国庆对

此并不认可， 他认为自己是公

司创始人， 与妻子俞渝共同创

立当当网， 夫妻财产应当平均

分配， 他与妻子应当各占公司

45.85%的股权。

此时双方势均力敌， 如想

在表决上占优势， 李先生一定

要联合其它股东， 李先生认为

这样自己在投票表决时可以占

据优势地位。

二是临时股东会的召开。

根据 《公司法》 四十一条

规定， 召开股东会会议， 应当

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

股东； 但是， 公司章程另有规

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

外。

本次事件， 李先生召开临

时股东会是否合法， 公司章程

成为重点。

对于本次会议， 根据 《公

司法》 四十条规定: 董事会或

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

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 由

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

的监事召集和主持； 监事会或

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 代表

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

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据声明描述： 李先生先申

请俞渝女士召开临时股东会 ，

在俞渝女士不同意， 监事会不

履行公司职权的情形下， 李先

生作为代表公司十分之一表决

权的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

三是公司章程角度。

根据 《公司法》 第四十五

条规定： 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

规定， 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

年。 董事任期届满， 连选可以

连任。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 当

当网未设立董事会， 仅有执行

董事， 李先生如想设立董事会，

需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而公

司章程修改需股东表决通过。

根据 《公司法》 第四十三

条的规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

改公司章程， 必须经代表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从公开数据看， 俞渝处于大

股东地位， 李先生无法修改公司

章程 ， 新的董事会也无法产生 。

前面提及李先生一直强调自己持

有公司 53.87%股权， 因此李先生

掌握的股权份额成了关键。

四是法定代表人的变更。

李先生虽然拿到了公司的公

章， 但当当网的法定代表人为俞

渝女士， 如李先生想对外代表公

司， 须进行法定代表人变更。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公司

营业执照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的，

公司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李先生想在对外事项中排除

俞渝 ， 仅仅拿到公章是没用的 。

在法定代表人变更方面， 其有可

能会有下一步的行动。

依据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

登记管理规定》 第七条： 有限责

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

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 股东大

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

而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履行

职责， 致使股东会、 股东大会或

者董事会不能依照法定程序召开

的， 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推选

一名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

有最大股份表决权的股东或其委

派的代表召集和主持会议， 依法

作出决议。

从目前看， 当当网已经选出

新的董事会， 俞渝法定代表人的

职位是否会被变更需看事件的进

一步发展。

围绕当当网的风波， 凸显了

公司章程的重要性。 在公司治理

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公司章程的

拟定及修改。 特别是一些初创企

业， 常常图方面直接从网上下载

公司章程， 对于因章程引发的法

律争议， 并没有过多重视。

对于夫妻股权， 李先生一直

强调自己为公司大股东， 因俞渝

与李国庆均为公司股东， 不适用

《婚姻法解释二》 十六条、 十八条

的规定， 也不适用 《婚姻法解释

三》 第四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 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

产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除非

有特定事由。 因此， 目前在俞渝

及李国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李

先生主张自己持有公司 53.87%股

权的说法很难得到支持。

对于李国庆的行为， 俞渝可

以通过司法救济解决， 比如向法

院请求确认股东会、 董事会决议

不成立， 但这必然又会开启新的

一轮争议。 但无论夫妻关系如何，

围绕当当网的风波， 还应当以股

东利益和员工利益为重， 积极妥

善地进行处理。

从当当网风波看公司章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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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律师， 人们首先想到

这些人是替人打官司的， 个个

巧舌如簧、 能言善辩。

其实， 这些只是律师职业

的冰山一角 ， 律师的全部职

业， 并非打官司如此简单， 如

果仅到打官司时才想起律师，

实在是对律师 “大材小用”。

那么律师到底是做什么

的？ 如何正确认识律师的作用

呢 ？ “师者 ， 所以传道 、 授

业、 解惑也”， 顾名思义， 律

师就是精通法律规则， 为当事

人传法律之道、 解法律之惑的

人。

我更多的觉得， 律师其实

就是一个参谋， 类似于古代的

幕僚， 是专事法律领域为当事

人决策的参谋人才。

只不过律师谋的是 “讼”

和 “不讼” 的问题， 解决的是

如何 “讼” 和如何能 “不讼”。

打官司要拿出打官司的谋略，

不打官司也要有不打官司的法

律办法， 在法律范围内使自己

的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人在社会上生活， 有很多

规则， 法律就是国家赋予了强

制力的规则， 律师由于掌握了

大量法律知识以及处理了大量

案件 ， 因此不仅谙熟法律规

则， 而且对行业、 部门、 区域

规则， 甚至各种潜规则都有充

分的认识和了解。

做事均有法则， 所谓 “谋

定而后动”。 打官司时， 律师

扮演的是 “消防员” 的角色，

只是让当事人的损失如何减少

而已， 仅到打官司时才想起律

师是 “大材小用”。

律师之谋， 应当谋在行事

之始， 此时， 律师可以按照客

户的特定需要加以策划， 以避

免风险， 一旦纠纷显现， 在严

密的合同之下， 可能达到 “不

战而屈人之兵” 的效果， 让当

事人不打官司解决问题， 这才

是律师应当起到的主要作用。

这个过程需要律师的全程跟

踪， 需要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

紧密合作， 才可能达到最佳的

效果。

一旦产生诉讼， 当事人就

要投入金钱成本， 搭上时间成

本， 又要加上心理受到煎熬。

“诉讼” 从来就不是目的， 只

是实现目的的 手 段 ， 所 以

“讼” 与 “不讼”， 在什么时候

“讼”， 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些都是律师为当事人所要谋

划的重要事项。

决定 “讼” 之后， 就要解

决如何 “讼” 的问题。 有理打

不赢官司， 有理达不到目的，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

是， 得到这种结局常常是当事

人不能正确确定自己的诉讼请

求或目标、 不能合理寻求支持

自己请求的证据所致。

普通人对律师工作的认识

往往表面化， 殊不知， 律师提

供的法律服务包罗万象， 并不

是 “打官司 ” 一项所能概括

的。

律师的作用

律师之谋， 应

当谋在行事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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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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